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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

 
明確訂明專員可要求任何公職人員或任何其他人向他提供

該人所管有的 “任何受保護成果 ”，包括包含新聞材料的任何

受保護成果  
 
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 13 條 ， 經 修 訂 後 的 《 截 取 通 訊 及 監

察 條 例 》（ 第 589 章 ）（《 條 例 》）第 53(1)(a)條 將 會 明 確 訂 明 ，

為 使 專 員 可 執 行 其 任 何 職 能，專 員 可 要 求 任 何 公 職 人 員 或 任

何 其 他 人 向 他 提 供 該 人 所 管 有 或 控 制 的 “任 何 受 保 護 成 果 ”，

包 括 包 含 任 何 享 有 或 可 能 享 有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的 資 料 的 受

保 護 成 果 。  
 
2. 根 據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三 十 五 條，香 港 居 民 享 有 得 到 秘 密

法 律 諮 詢 的 權 利 ， 而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亦 受 普 通 法 保 障 。為 了

全 面 落 實 前 專 員 關 於 查 核 受 保 護 成 果 的 建 議 ， 有 必 要 在《 條

例 》中 明 確 訂 明 ， 專 員 可 以 索 取 任 何 受 保 護 成 果 ， 包 括 包 含

任 何 享 有 或 可 能 享 有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的 資 料 的 受 保 護 成

果 ， 作 檢 討 或 審 查 之 用 。  
 
3. 《 條 例 》 下 的 “新 聞 材 料 ”是 指 “為 新 聞 傳 播 的 目 的 而

取 得 或 製 備 的 任 何 材 料 ”，其 性 質 與 享 有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的 資

料 不 同 。 雖 然 條 例 草 案 第 13 條 沒 有 提 及 包 含 新 聞 材 料 的 受

保 護 成 果 ， 但 是 經 修 訂 後 的 《 條 例 》 第 53(1)(a)條 會 明 確 訂

明，專 員 可 以 索 取 “任 何 受 保 護 成 果 ”。條 例 草 案 第 13 條 獲 立

法 會 通 過 成 為 法 律 後，專 員 有 權 根 據《 條 例 》第 53(1)(a)條 ，

索 取 及 查 核 任 何 包 含 或 可 能 包 含 新 聞 材 料 的 受 保 護 成 果，以

確 定 執 法 機 關 有 否 遵 守 有 關 規 定 。  
 
外國對於明文授權監管機構查核受保護成果的情況 

 
4. 政 府 曾 去 信 嘗 試 聯 絡 其 他 國 家 的 截 取 通 訊 及 秘 密 監

察 的 監 管 機 構 ， 向 他 們 查 詢 有 關 由 監 管 機 構 查 核 受 保 護 成

果 的 法 例 、 政 策 及 安 排 。  
 
5.  由 於 截 取 通 訊 及 秘 密 監 察 的 工 作 對 每 個 國 家 而 言 都

非 常 敏 感 ， 因 此 ， 我 們 能 夠 從 他 們 得 到 的 資 料 非 常 有 限 。

根 據 得 到 的 資 料 ， 我 們 理 解 這 些 國 家 在 相 關 法 例 中 並 沒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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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文 授 權 有 關 的 監 管 機 構 查 核 受 保 護 成 果 ， 但 部 份 機 構 表

示 ， 相 關 法 例 亦 沒 有 禁 止 他 們 查 核 受 保 護 成 果 ， 而 他 們 都

認 為 他 們 有 權 查 核 這 些 受 保 護 成 果 。 對 於 會 否 查 核 任 何 享

有 或 可 能 享 有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的 受 保 護 成 果 的 查 詢，相 關 機

構 並 沒 有 提 供 資 料 。  
 
 
 
保安局  
2015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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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 

 
社交媒體及即時通訊軟件是否屬於《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》

的規管範圍以及 “截取作為 ”和 “藉電訊系統傳送的通訊 ”的
意思  
 
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8條 ， 執 法 機 關 的 人 員 可 向 小 組 法 官

提 出 申 請，尋 求 發 出 對 該 機 關 的 任 何 人 員 或 他 人 代 該 機 關 的

任 何 人 員 進 行 任 何 截 取 或 第 1類 監 察 的 法 官 授 權 。  
 
2.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2(1)條 ， “截 取 ”一 詞 ， 就 某 項 通 訊 而

言 ， 是 指 就 該 項 通 訊 而 進 行 任 何 截 取 作 為； 如 在 沒 有 特 定 提

述 某 項 通 訊 的 文 意 中 出 現，則 指 就 任 何 通 訊 而 進 行 任 何 截 取

作 為 。 而 “截 取 作 為 ”， 就 任 何 通 訊 而 言 ， 是 指 在 該 通 訊 藉 郵

政 服 務 或 藉 電 訊 系 統 傳 送 的 過 程 中，由 並 非 該 通 訊 的 傳 送 人

或 傳 送 對 象 的 人 查 察 該 通 訊 的 某 些 或 所 有 內 容 。  
 
3. 在 《 條 例 》 下 ， 如 有 關 通 訊 是 藉 電 訊 系 統 1傳 送 ， 而

執 法 機 關 在 傳 送 的 過 程 中 截 取 這 些 通 訊 ， 便 屬 於《 條 例 》下

的 “ 截 取 作 為 ”，執 法 機 關 必 須 獲 小 組 法 官 授 權 才 可 以 進 行

截 取，而 有 關 的 截 取 行 動 亦 會 受 到 截 取 通 訊 及 監 察 事 務 專 員

（ 專 員 ） 的 監 察 。  
 
4. 《 條 例 》已 清 楚 界 定 須 獲 授 權 才 可 以 進 行 的 截 取 作 為 ，

執 法 機 關 必 須 根 據《 條 例 》的 規 定 行 事 。 小 組 法 官 會 小 心 審

視 每 一 宗 申 請 是 否 完 全 符 合 《 條 例 》 要 求 始 作 決 定 。  
 

5. 執 法 機 關 根 據《 條 例 》進 行 的 工 作 均 是 機 密 行 動，披

露 行 動 細 節 可 能 讓 犯 罪 分 子 得 悉 執 法 機 關 的 執 法 能 力，從 而

迴 避 法 律 制 裁，損 害 執 法 機 關 調 查 罪 案 和 保 障 公 共 安 全 的 能

力 ， 故 此 不 適 宜 提 供 任 何 進 一 步 的 資 料 。  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電 訊 系 統 ” 一 詞 在 該 《 條 例 》 的 涵 義 ， 與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(第 106 章 )第 2(1)條 給

予 該 詞 的 含 義 相 同 ， 即 “藉 導 向 電 磁 能 或 無 導 向 電 磁 能 或 藉 此 二 者 而 傳 送 通 訊

的 電 訊 裝 置 或 連 串 裝 置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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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網絡服務供應商要求索取用戶資料 

 
6. 執 法 機 關 在 調 查 罪 案 時，會 視 乎 案 件 的 性 質，並 基 於

防 止 及 偵 查 罪 案 的 理 由，在 有 需 要 時 向 有 關 人 士 或 機 構 索 取

與 偵 查 罪 案 有 關 的 資 料，包 括 向 本 地 或 海 外 網 絡 服 務 供 應 商

要 求 索 取 用 戶 資 料（ 例 如 用 戶 名 稱 及 用 戶 網 際 網 路 協 定 地 址

（ IP 地 址 ）） 及 登 入 紀 錄 ， 以 便 尋 找 證 人 、 證 據 或 嫌 疑 人 。

有 關 的 查 詢 並 不 包 括 索 取 任 何 非 公 開 的 通 訊 內 容 記 錄。執 法

機 關 為 防 止 及 偵 查 罪 案 而 需 索 取 個 人 資 料， 必 須 遵 守《 個 人

資 料 （ 私 隱 ） 條 例 》（ 第 486 章 ） 的 規 定 。 執 法 機 關 向 網 絡

服 務 供 應 商 索 取 用 戶 資 料 屬 日 常 執 法 工 作， 不 屬 於《 截 取 通

訊 及 監 察 條 例 》 的 規 管 範 圍 。  
 
7. 一 般 而 言，執 法 機 關 為 打 擊 科 技 罪 行 及 透 過 網 絡 而 干

犯 的 罪 行，在 有 需 要 時 會 向 網 絡 服 務 供 應 商 索 取 與 調 查 案 件

有 關 的 資 料 。有 關 的 案 件 種 類 包 括 發 放 兒 童 色 情 物 品 、裸 聊

勒 索 案 、 電 子 商 貿 騙 案 、 電 郵 或 社 交 媒 體 騙 案 、 分 散 式 阻 斷

服 務 攻 擊 、 非 法 進 入 電 腦 系 統 、 有 犯 罪 或 不 誠 實 意 圖 而 取 用

電 腦 使 用 或 分 銷 任 何 版 權 作 品 的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或 冒 牌 物

品 ， 以 及 與 貪 污 交 易 有 關 的 罪 行 等 。  
 

執法機關向法庭申請法庭手令 

 
8. 為 了 調 查 罪 案，執 法 機 關 可 根 據 相 關 條 例 向 法 庭 申 請

法 庭 手 令 ， 要 求 搜 查 任 何 單 位 及 地 方 。  
 
9. 香 港 有 多 條 法 例 載 有 申 請 法 庭 手 令 的 安 排。執 法 機 關

可 根 據 個 別 案 件 的 情 況 ， 按 照 法 例 申 請 手 令 ， 並 按 照 法 例 的

規 定 及 手 令 中 施 加 的 條 件 執 行 有 關 手 令。有 指 明 可 申 請 法 庭

手 令 的 條 例 包 括 《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》（ 第 201章 ） 第 17條 、《 廉

政 公 署 條 例 》（ 第 204章 ） 第 10B條 、《 警 隊 條 例 》（ 第 232章 ）

第 50(7)條、《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》（ 第 455章 ）第 5條、《 證

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（ 第 571章 ） 第 191條 、《 販 毒 （ 追 討 得 益 ） 條

例 》（ 第 405章 ） 第 21條 、《 版 權 條 例 》（ 第 528章 ） 第 123條 及

《 入 境 條 例 》（ 第 115章 ） 第 56AA條 等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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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執 法 機 關 須 按 照 嚴 格 的 規 定 向 裁 判 官 申 請 搜 查 令。除

了 要 填 寫 “搜 查 令 申 請 資 料 ”表 格 及 “搜 查 令 ”表 格 ， 並 在 裁 判

官 面 前 宣 誓 ，證 明 他 們 有 理 由 懷 疑 在 某 建 築 物 或 地 方 內， 藏

有 任 何 有 調 查 價 值 的 物 品 之 外，執 法 機 關 亦 須 在 申 請 中 清 楚

指 出 申 請 搜 查 令 的 理 據 及 範 圍，包 括 有 關 個 案 所 涉 及 的 罪 行

及 處 所 的 地 點 等 ， 並 回 答 裁 判 官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。手 令 一 經 簽

發 ， 會 由 法 庭 蓋 章 ， 並 將 有 關 資 料 記 錄 在 案 。 執 法 機 關 便 須

嚴 格 按 照 手 令 （ 包 括 裁 判 官 在 手 令 中 施 加 的 條 件 ） 行 事 。  
 
11. 就 搜 查 令 的 執 行 而 言，一 般 來 說，執 法 機 關 會 向 處 所

管 有 人 出 示 搜 查 令 。如 有 需 要 ， 執 法 人 員 亦 會 提 供 搜 查 令 的

文 本 。有 關 行 動 即 使 不 是 已 經 公 開， 便 是 在 有 關 申 請 獲 批 准

後 迅 即 公 開 。 因 此 ， 執 行 搜 查 令 的 行 動 是 公 開 進 行 的 。  
 
12. 在 任 何 檢 控 中，控 方 通 常 會 披 露 搜 查 令。若 辯 方 認 為

發 出 手 令 有 任 何 欠 妥 之 處，他 們 可 以 向 法 庭 申 請 將 根 據 手 令

得 到 的 證 據 從 審 訊 中 豁 除 ， 或（ 如 欠 妥 之 處 足 夠 嚴 重 ）申 請

永 久 終 止 有 關 聆 訊 。  
 
13. 執 法 機 關 向 法 庭 申 請 手 令 以 向 網 絡 服 務 供 應 商 檢 取

任 何 文 件 或 資 料，其 安 排 與 向 法 庭 申 請 手 令 以 向 其 他 機 構 和

人 士 檢 取 文 件 或 資 料 類 同 。有 關 工 作 屬 日 常 執 法 工 作 ，不 屬

於 《 截 取 通 訊 及 監 察 條 例 》 的 規 管 範 圍 。  
 
情報管理 

 
14. 目 前，執 法 機 關 因 進 行 秘 密 行 動 而 獲 得 的 資 料，以 及

從 其 他 途 徑 如 市 民 的 罪 案 舉 報、個 案 調 查 及 公 開 來 源 材 料 取

得 的 資 料 ， 經 篩 選 、 評 估 及 分 析 之 後 ， 可 以 匯 集 成 為 情 報 ，

用 以 防 止 或 偵 測 罪 行。執 法 機 關 的 情 報 管 理 系 統 受 嚴 密 監 控 。

執 法 機 關 須 嚴 格 地 遵 守 內 部 指 引，以 確 保 情 報 資 料 的 輸 入 、

儲 存 、 接 觸 、 使 用 、 更 新 、 處 置 或 銷 毁 等 每 一 程 序 ， 均 受

嚴 謹 的 內 部 監 管 和 審 核 ， 而 所 有 接 觸 或 處 理 情 報 的 情 況 ，

均 備 有 稽 核 紀 錄 ， 以 確 保 系 統 的 保 安 及 情 報 資 料 準 確 可

靠 。  

 
 
保安局  
2015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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